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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印发《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基地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陕人社发〔2013〕60 号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杨凌示范区人事劳动局，西咸新区

管委会办公室，韩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级有关部门人

事处，中央驻陕有关单位人事处，省级继续教育基地：

现将《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暂行办法》印

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3 年 10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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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建设，规范基地

管理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《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

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继续教育基地是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主

渠道，是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知识更新、补充、拓展和提高业务素

质的综合培训机构。

第三条 继续教育基地的主要任务是：贯彻执行继续教育有

关政策规定，承担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、考核和登记任务，

统计报送有关继续教育培训情况，进行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和方式

的创新研究。

第四条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有专门的培训场所和与所承担的培训专业、培训层次

相适应的教学设备。

（二）有与所承担的培训专业、培训层次相适应的教材或专

业性培训资料。

（三）有与所承担的培训专业、培训层次相适应和相对稳定

的专兼职教师队伍。每个专业不少于 4 名教师。

（四）所有专兼职教师应具备本科以上学历，具备较为丰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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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教学和实践经验，是本行业、本领域的学术（技术）带头人或

业务骨干。

（五）有健全的管理机构、专职管理人员和完善的教学培训

以及管理制度。

第五条 具备继续教育基地基本条件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

所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专业培训机构、社会力量办学机构

等均可申请继续教育基地。

第六条 全省继续教育基地实行分级管理和申报公布制度。

继续教育基地分省、市两级。经认证的继续教育基地由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部门授予继续教育基地牌匾并向社会公布。认证的继

续教育基地，不改变原隶属关系，在业务上接受同级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。

第七条 继续教育基地申报程序：拟申报继续教育基地单位

应填写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认证申请表》（附件），由

其主管单位审查签署意见后，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证公

布。省级继续教育基地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证;市级继

续教育基地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证并报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备案。

第八条 继续教育基地的认证权限：

（一）省级继续教育基地（含中央驻陕有关单位继续教育基地）

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估、认证、公布。

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

- 4 -

（二）市级继续教育基地由所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
负责评估、认证、公布，并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。

（三）各系统、行业的继续教育基地由其主管部门评估，报

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证和公布。

第九条 继续教育基地管理。继续教育基地不改变隶属关

系，按照认证权限实行分级管理。

（一）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管理省级继续教育基地，

指导检查市级继续教育基地，制发省级继续教育基地登记证、授

予省级继续教育基地牌匾并公布，制定继续教育计划，评估指导

基地开展继续教育活动。

（二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管理市级继续教育基

地，制发市级继续教育基地登记证、授予市级继续教育基地牌匾

并公布，制定继续教育计划，评估指导基地开展继续教育活动。

（三）各系统、各行业负责评估本系统、本行业继续教育基

地,制定系统、行业专业科目继续教育计划，会同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部门对行业继续教育基地开展继续教育活动进行管理、监

督和指导。

第十条 经过认证的省级基地可承担高、中、初级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工作。市级基地可承担中、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

教育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凡经认证挂牌的继续教育基地应严格按照所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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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的专业、培训层次范围开展继续教育活动，不得超范围培训。

未经认证公布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借用继续教育的名义面向社

会开展继续教育活动。

第十二条 各基地开展继续教育活动应按照有关规定收取

培训费用，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。

第十三条 各级继续教育基地要不断完善管理制度，加强师

资队伍建设，落实培训计划，提高培训质量。年底前将本年度继

续教育培训任务完成情况和下年度培训计划，书面报同级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四条 继续教育基地实行评估制度。省、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，每两年对批准的继续教育基地

进行一次评估。对不按规定开展继续教育工作、培训目标不明确、

教学管理混乱、教学质量低劣、借继续教育的名义乱办班乱收费

的，取消其继续教育基地资格，收回所授证书和牌匾，并在两年

内不得重新申报继续教育基地认证。

第十五条 本《办法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《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认证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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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

认 证 申 请 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
主 管 部 门

填 报 时 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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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

单位名称

主管部门

申请级别 □ 省级 □ 市级

单位通讯地址 邮编 E－mail

负责人 职务 电话

联系人 职务 电话

可同时容纳

培训人数

教

学

场

地

及

设

施

占地面积 ㎡ 建筑面积 ㎡ 实训场地 ㎡

普通教室 (间) ㎡ 多功能教室 (间) ㎡

电教室（计算机室） (间) ㎡ 礼堂（会议室） (间) ㎡

餐厅容纳 (人) 宿舍容纳 (人)

其它教学设施设备

人

员

情

况
定编人数 (人) 现有人数 (人)

管理人员（人） 专职教师（人） 其 中
其

他

人

员

（人）

兼

职

教

师

（人）

其 中 其他人员（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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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级
职

称
中
级
职

称
高
级
职

称
中
级
职

称

管
理
人
员
情
况

姓 名 职 务 分 管 工 作 联 系 电 话

专

职

教

师

情

况

姓 名 学历 毕业学校、时间及专业 职称 现任课专业、年限

职教师情 姓 名 学 历 毕业学校、时间及专业 职称 现任课专业、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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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

申

请

认

证

的

专

业

专 业 名 称

培训层次 培 训 对 象

高级 中级 初级
面向社

会招生

面向本系统、

本单位招生

申

报

单

位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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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管
部
门
意
见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部
门
意
见

人
力
资
源
和
社
会
保
障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此表一式三份，申报单位、主管部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各一份。


